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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正案》 

（2007 年 9 月 10 日） 

1、章程原文： 

第四十三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

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修改为： 

第四十三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

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占公司资产。公司应当规范关联交易,严禁发生拖

欠关联交易往来款项的行为。严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立即申请司法

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份偿还侵占资产。 

 

2、章程原文：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 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 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 不得将公司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



 

储； 

（四） 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

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五） 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 

（六） 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

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 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修改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 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 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 不得将公司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

储； 

（四） 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

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五） 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 

（六） 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

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 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 不得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 

（十一）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对于董事违背上述第（十）项规定时，公司董事会还将视情节轻重对直

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并对负有严重责任董事启动予以罢免的程序。 
 

3、章程原文： 

第一百零七条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 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

定的业务范围； 

（二） 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 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 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五） 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

职权；  

（六）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修改为： 

第一百零六条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 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

定的业务范围； 

（二） 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 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 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五） 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

职权；  

（六） 维护公司资金安全； 

（七）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4、章程原文： 

第一百六十六条 本章程第一百零三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总

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一百零七条 (四)至(六)关于勤勉

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六条 本章程第一百零三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总

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一百零七条(四)至(七)关于勤勉义

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对于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

的，公司董事会还将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并对负有严重责任的总

裁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启动予以罢免的程序。 
 

5、章程原文： 

第一百八十六条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

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

财产。 
 

修改为： 

第一百八十六条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

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对公司资金安全负有法定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

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6、章程原文： 

第二百零六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收支和

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修改为： 

第二百零六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收支、

内部控制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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